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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承接

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药集团”、“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柳药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西柳州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303 号）

核准，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开发行 80,220.00 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共计 802.20 万张，期限 6 年。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0,220.00 万元，扣除承销保

荐费、律师费等各项发行费用 1,998.04 万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78,221.9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到账，中勤万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20]第 0006 号”《验资报告》。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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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募投项目变更情况 

2023 年 3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和“柳药转

债”2023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整体规划，决定变更“南宁中药饮片产

能扩建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向和投资金额，除预留 5,064.24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继

续增加生产设备和配套设备投入外，将剩余的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12,200.00 万

元投资至新增项目“医院器械耗材 SPD 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

下简称“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已累计投入 

金额 
投入进度 

1 
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

项目 
23,001.96 10,801.96 6,086.23 56.34% 

2 医院器械耗材 SPD 项目 不适用 12,200.00 - - 

3 连锁药店扩展项目 11,220.00 11,220.00 9,318.25 83.05% 

4 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 20,000.00 20,000.00 5,297.83 26.49% 

5 补充营运资金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100.00% 

合计 78,221.96 78,221.96 44,702.31 57.15%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原因 

（一）前次募投项目延期的概况 

2022 年 1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根据公司

的战略规划，为保证募投项目建设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决定将“南宁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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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片产能扩建项目”“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

至 2023 年 7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3）。 

（二）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为确保募投项目投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公司根据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

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项目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发生变更

的情况下，决定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 2023 年 7 月 2024 年 12 月 

2 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 2023 年 7 月 2024 年 12 月 

（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规划建设中药饮片生产车间、仓库、办公中

心、研究中心、检验中心等。目前已完成生产车间和仓库的建设并已投入使用，

中心大楼及相关配套设施因建设工程较复杂、周期偏长且设备投入较多而未建设，

整体进度较计划有所延缓，跟已经完工并投产的生产车间的产能提升进度不能较

好匹配。公司根据产能提升需求优化实施方案，在生产车间和仓库中规划足够的

空间用于原项目所需配套办公场所、研究中心、检验中心等的使用场地，增加配

套检验检测等设备，确保能有效满足生产和办公需求，实现配套投入能跟上产能

进度，保证新建生产车间能快速实现投产运营。公司目前产能规模已能覆盖公司

中药饮片业务需求，后续将根据中药饮片市场行情、产能需求等情况有序使用募

集资金。 

（2）“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已完成综合药品仓库、员工宿舍等的建设，尚未

建设和投入的主要为中药材仓储及配套检验检测设备、初加工设备、部分物流设

备等。该项目在以往年度受外部整体环境影响，致使物资采购、物流运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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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等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工程有所延期；同时由于该项目位于玉林中医药健康

产业园区内，园区存在多个项目主体，未建设部分内容主要受政府对园区整体项

目的建设规划影响而调整了实施方案进度。 

综上，本次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放缓系由公司实际情况和外部整体环境影响决

定的。公司根据外部市场环境以及公司的具体经营规划，放缓募集资金投入进度，

有利于降低募投项目实施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公司经营管理效率，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具有合理性。公司经审慎研究，决定将“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

建项目”“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相应延期。 

（四）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为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后续的顺利实施，公司将及时跟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积极协调人力、物力等资源配置，统筹解决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展的问题；加强

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严格控制募投项目成本费用，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

法有效。对于“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公司将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和行业

市场情况，逐步增加该项目的生产设备和配套设备投入，确保能够快速提高至原

规划产能。对于“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目前玉林中医药健康产业园区内未

建项目已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推动下于 2023 年 5 月集中开工（其中包括该项目

未建部分），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有序使用募集资金，抓紧推进该项目各项

建设。 

四、重新论证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

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

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故公司对“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的必要性、可行

性等方面进行了重新论证。 

随着“两票制”等医改政策的实施，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公司经营规模

持续扩大。目前公司已在南宁、柳州设立有现代医药物流中心，提高公司配送服

务能力的同时，公司也在现代物流实施运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来，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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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地区及周边县区的业务量持续增长，庞大的销售规模和丰富的业务模式要求

公司必须拥有较大规模的仓储面积、专业先进的仓储设施、高效精准的分拣设备

以及健全完善的配送体系，满足上下游合作商的采购需求。 

目前，公司在南宁、柳州的物流配送能力处于行业前列，有着较好的物流配

送体系和较高的客户满意度及市场影响力。但从广西全区市场而言，随着业务规

模的高速增长，公司的客户分布将更加分散，订单数量将继续快速增长，这将对

现有的物流配送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将提高公司对

广西的医药配送市场的辐射能力，扩大物流配送区域范围，大幅提升公司物流配

送能力和效率，并能使配送服务网络进一步渗透下沉，快速响应客户采购需求，

加速业务规模扩张，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销售收入。 

此外，该项目建设地玉林是广西中药材交易核心市场，该项目除建设传统综

合药品仓库外，还配套建设有中药材专用仓储基地、中药检验中心等，不仅能够

提升公司现有药械配送服务效率，更能为玉林中药贸易提供中药第三方物流、仓

储、中药检测等服务，与公司中药饮片生产形成产业互动。 

公司经审慎研究，认为该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

用途及投资规模等，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具备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该募投项目并不单独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项目建成后，有助于提升公司仓储和

物流配送能力，对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五、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实施的客观实际和经营需要作出的谨慎

决定和必要调整，不涉及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的变更。本次募投项目进行延期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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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综合考虑当前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同意将募投项目“南宁中药饮片产能扩建项目”“玉林物流运营中心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 年 7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投项目进

行延期，是根据市场环境及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调整，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仅涉及募投项目投资进度的调整，不属于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会对募

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

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基于募投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不涉及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投资规模等实质内容的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柳药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

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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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柳药集团本

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柳药集团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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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柳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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